
序号
行政处罚决定

书文号
案件名称 主要违法事实 处罚种类 处罚依据

法定企业名称

或自然人姓名

违法企业组织

机构代码(行政

相对人居民身

份证号)

法定代表

人姓名
处罚结果

处罚决定

日期

行政处罚的履行

方式和期限
救济渠道

涉案产

品控制
处罚机关

1

（临兰）食药

监食罚

[2019]SP06001

号

经营农药残留

含量超过食品

安全标准限量

的食品案

当事人经营农药残留

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

准限量的韭菜、鸡蛋

罚款，没收

违法所得

《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一百二十四条

临沂市兰山区

世纪华联超市

3713026005376

03

没收违法所得6.59元，

并处罚款50000.00元

2019年4

月2日

主动履行，2019

年4月17日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

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

临沂市人民政府或兰山区人民

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

6个月内依法向临沂市兰山区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产品已

销售完

毕

临沂市兰山

区市场监督

管理局

2

（临兰）食药

监食罚

[2019]SP07002

号

经营标签不符

合规定的食品

案

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

合规定的甜牛奶复合

蛋白饮料（红枣味）

罚款，没收

违法所得、

没收非法财

物

《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一百二十五条

临沂宇丰食品

有限公司

9137130136920

39714F
刘纪朋

没收违法所得15.00元

及违法经营的食品，并

处罚款5000.00元

2019年4

月19日

主动履行，2019

年4月19日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

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

临沂市人民政府或兰山区人民

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

6个月内依法向临沂市兰山区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没收

临沂市兰山

区市场监督

管理局

3

（临兰）食药

监食罚

[2019]SP07003

号

经营标签不符

合规定的食品

案

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

合规定的黑芝麻糊

（植物蛋白饮料）

罚款，没收

违法所得、

没收非法财

物

《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一百二十五条

临沂商城泽洋

食品商行

9137130132850

5045B
闫霞

没收违法所得160.00元

及违法经营的食品，并

处罚款5000.00元

2019年4

月19日

主动履行，2019

年4月19日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

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

临沂市人民政府或兰山区人民

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

6个月内依法向临沂市兰山区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没收

临沂市兰山

区市场监督

管理局

4

（临兰）食药

监药罚

[2019]YX03001

号

从不具有药品

经营资质的个

人处购进药品

案

当事人从不具有药品

经营资质的个人处购

进药品特布他林等

罚款，没收

违法所得

《药品管理法》

第七十九条

柳青街道后七

沟村卫生室

3728011963***

*7619
杨德才

没收违法所得1780.00

元，并处罚款3560.00

元

2019年4

月15日

主动履行，2019

年4月22日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

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

临沂市人民政府或兰山区人民

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

6个月内依法向临沂市兰山区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产品已

销售完

毕

临沂市兰山

区市场监督

管理局

5

（临兰）食药

监妆罚

[2019]YX04007

号

销售不能提供

检验报告的化

妆品案

当事人销售不能提供

检验报告的化妆品高

姿匀净透亮萃白尊享

礼盒

罚款，没收

违法所得、

没收非法财

物

《国务院关于加

强食品等产品安

全监督管理的特

别规定》第五条

赵利华
3728011978***

*7616

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及

违法所得185.00元，并

处罚款3480.00元

2019年4

月19日

主动履行，2019

年4月22日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

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

临沂市人民政府或兰山区人民

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

6个月内依法向临沂市兰山区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没收

临沂市兰山

区市场监督

管理局

6

（临兰）食药

监妆罚

[2019]YX04013

号

销售不能提供

检验报告的化

妆品案

当事人销售不能提供

检验报告的化妆品高

姿丝蛋白水漾滋养精

致礼盒

罚款，没收

违法所得、

没收非法财

物

《国务院关于加

强食品等产品安

全监督管理的特

别规定》第五条

孙建
3728011979***

*4834

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及

违法所得138.00元，并

处罚款2880.00元

2019年4

月22日

主动履行，2019

年4月22日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

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

临沂市人民政府或兰山区人民

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

6个月内依法向临沂市兰山区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没收

临沂市兰山

区市场监督

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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